
泉 州 市 民 政 局
泉民函〔2026〕2 9号

答复类型：A 类

关于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

第 1113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市卫健委：

陈辉林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推动县域公立医院医养结合，健全 

老年服务体系建议》 （第 1113号 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 

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人口老龄化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，呈基数大、 

增速快、高龄化特点。

截至 2025年末，全市户籍人口 773. 4 9万人。60周岁及以 

上 131. 0 2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6.93%。65周岁及以上95.55 

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12. 35%。80周岁及以上16. 7 9万人，占 

户籍人口比例2. 17%。预计到2030年全市人口将达200多万人。

一 、主要做法和成效 
(一 ）强化顶层设计，完善政策支撑体系。



近年来，我局配合卫健等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快 

推进医养结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 

合发展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，明确了在规划、用地、投入、税费 

等方面的鼓励措施，支持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同址或毗邻建设， 

为医养结合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。市民政局也牵头制定了 

《泉州市养老领域惠民生补短板专项行动方案（ 2021-2025年 ）》 

等一系列文件，将医养结合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体布局。严 

格落实《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养老服务专项业 

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对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 

床位，分别给予备案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床位运营和年度床位运 

营补助，对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同等享受中央和地方健康与养老 

服务项目资金支持政策。

(二）推动养医融合，促进服务资源衔接。 一 是支持机构共

建。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（如医疗室、门诊）， 

也支持各类医疗机构（尤其是公立医院）开设老年科、康复护理 

中心或设立养老床位，推动形成“医中有养、养中有医”格局。 

二是深化签约合作。持续推进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

长期合作协议，为入住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和绿色转诊通 

道。三是探索服务下沉。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，推进基 

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向居家老年人延伸。截止 

2025年 1 2月，全市医养结合的机构已达38家，其中设立医疗 

卫生机构的养老机构数量21家，开展养老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



数量17家。

(三）优化养老服务机构管理。我局不断加强养老服务标准

化建设，提升养老服务机构监管力度。强化养老机构信用监管。 

落实涉企信息公示，对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， 

将其登记监管信息依法向社会公示，引入社会监督。连续多年对 

已住老年人备案养老机构，实 行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，随机抽 

查检查对象和抽取检查人员，并将检查结果录入平台，经由国家 

企业信用信息系统（福建）向社会公示。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制 

度，对未按时年报等情形的市场主体，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 

并向社会公示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(一 ） 建设全方位老龄事业发展体系。贯彻落实《国家积极

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出台老龄事业和 

养老服务发展规划，做好顶层设计，进一步完善多部门相互配合 

的协调工作机制，满足多层次、多元化的健康养老需求。加快建 

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。

(二 ） 支持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开办医养结合床位, 

进一步整合优化基层医疗卫生和养老资源，提供医疗救治、康复 

护理、生活照料等服务。推进医养结合机构提质扩容，推动落实 

医养结合机构服务、管理指南，加强护理人员队伍建设，实施医 

养结合服务质量提升行动。

(三） 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和监管。支持我市企事业单



位积极参与养老服务标准制修订工作，鼓励养老机构制定严于国 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，以养老服务为重点，积极培育团 

体标准，推进市地方标准研制，协助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完善养老 

服务标准体系。加强部门协作配合，加大综合执法检查力度，共 

同提升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水平，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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